
江苏省气象系统 2021 年高校毕业生招聘公告（博士

岗位） 

根据事业单位管理的相关规定和中国气象局有关要求，现就江苏

省气象系统 2021年高校毕业生招聘工作（博士岗位）公告如下：  

一、招聘岗位  

此次招聘岗位为博士岗位（注：博士岗位指学历要求为“博士研

究生”的岗位）。单位、岗位、专业、学历要求等详见《江苏省气象

系统 2021年度高校毕业生招聘岗位表(博士岗位）》。  

二、招聘条件  

1.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;  

2. 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，愿意履行事业单位人员的义务；  

3. 具有良好的品行；  

4. 为 2021年应届高校毕业生或 2020年尚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；  

5. 具有招聘岗位所需的学历、学位和专业等条件(详见附件），

其中海外学历应取得国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（境外）学

历学位认证；  

6．身体健康。  

三、报名  

（一）报名时间、方式  

报名采用网络方式进行。报名、照片上传、资格初审均通过网络

同步进行。报名网址: 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企事业单位

招考网上管理系统（ http://zkfw.91job.org.cn）。  



1．报名、照片上传时间：2020年 11月 3日 9:00-2020年 11月

9日 16：00  

2．资格初审时间：2020 年 11 月 4 日 9:00-2020 年 11 月 10 日

16：00  

3.缴费确认时间：2020年11月4日9:00-2020年11月11日12:00  

（二）网上确认  

1．应聘人员网上提交报名信息 24小时后可到报名网站查询是否

通过招聘单位资格初审。  

2．本次公开招聘收取报名费 100 元。通过初审后的应聘人员在

网上缴纳报名费 100元。通过初审并且完成缴费确认的人员，即报名

成功。  

3.未按时在网上确认报名资格、上传照片、要求缴纳报名费而未

缴的视为报名无效。  

（三）网上打印准考证  

通过资格初审和缴费确认的应聘人员，请于面试前到报名网站下

载、打印准考证。  

（四）报名注意事项  

1．应聘人员按岗位要求和网上提示，如实填写有关信息，并上

传本人近期免冠正面二寸（413×579像素）证件照，jpg格式，大小

为 500Kb以下。  

2．应聘人员只能从岗位表选择一个岗位报名。资格初审通过后，

不可更改报名信息。未通过资格初审的应聘人员，在报名期内，可以



改报符合资格条件的其他岗位。应聘人员须使用在有效期内的第二代

居民身份证进行报名，报名与考场使用的身份证必须一致。  

四、考试  

1．考试通过面试方式进行，面试人员名单将在江苏省气象局网

站上公布。面试前对面试人选进行资格复审。报考者应根据通知要求，

在规定时间内进行资格复审，资格复审时须提供身份证、双向选择就

业推荐表、在校期间成绩单（加盖教务部门印章）、普通高校毕业生

就业协议书、个人报名时所涉及的相应资格证书、获奖证书及其在校

期间主要从事课题、发表论文等材料。资格复审合格者参加面试。如

出现复审不合格或报考者放弃面试等情况，取消面试资格。逾期未参

加资格复审作为放弃面试处理。  

2．面试时间和地点等事宜另行通知。  

3．面试成绩在江苏省气象局网站上公布，报考者凭准考证号查

询。  

4．根据成绩，按招聘岗位 1:1比例确定体检对象。  

五、体检、考察、公示  

体检标准参照《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(试行)》执行。体检合

格人员，由省气象局确定为考察对象，并对其组织考察。重点考察其

思想政治表现、道德品质、综合素质、学业成绩、研究论文、社会实

践等情况，并对其资格条件进行复查。考察合格人员，经省气象局确

定后确定为拟聘用人员。拟聘用人员名单将在江苏省气象局网

（js.cma.gov.cn）公示 7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，签订就业协议。  



六、其他  

1．报名人员应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凡提供不实材料，一

经查实，取消录用资格。  

2．报名人员提供的电话应为有效方式，请保持电话畅通。  

七、招聘咨询电话  

招聘政策咨询：025—83287042，联系人：刘敏  

考务技术咨询：025—66049069，联系人：张兆庆  

八、招聘工作监督  

江苏省气象局纪检组对此次招聘工作进行纪律监督。  

招聘工作纪检监督电话：025-83287047，联系人：史巧华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省气象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0月 23日 

 


